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县级权限）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县级权限）

请用闽政通 app扫描二维码

受理单位 福州市仓山区民政局

法定时限 受理后 2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即办

承诺时限

说明
材料齐全，当天办结。

受理条件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1）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

意；（2）有规范的名称、必要的组织机构；（3）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

从业人员；（4）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合法财产；（5）有必要的场所。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名称应当符合国务院民政部门的规定，不得冠以"中国"、"

全国"、"中华"等字样。 依照法律、其他行政法规规定，经有关主管部门依

法审核或者登记，已经取得相应的执业许可证书的民办非企业单位，需提交

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执业许可证明文件。

申请材料

直接登记

1.成立登记申请书

备注:需随附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成立的文件或执业许可证 要求:原
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2.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申请表

备注:必须内容完整、填写规范、印鉴齐全、字迹清晰。表格与福建省网上

办事大厅下载打印的内容须完全一致。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3.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表

备注:必须内容完整、填写规范、印鉴齐全、字迹清晰。表格与福建省网上

办事大厅下载打印的内容须完全一致。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4.理事会通过的章程



备注:有业务主管单位需业务主管单位盖章，直接登记的无需盖章 要求:原
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5.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表

备注:该材料已列入不再重复提交证照清单，申请人可不再提交纸质证照

（无法调用到电子证照的除外）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6.民办非企业单位理事监事备案表

备注: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填写。凡是电子证照库中有的材料，无需申

请人提供纸质材料（无法调用到电子证照的除外）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

数 1份

7.民办非企业单位负责人及工作人员情况表

备注:必须内容完整、填写规范、印鉴齐全、字迹清晰。表格与福建省网上

办事大厅下载打印的内容须完全一致，填报人数需包含理事会成员、监事会

成员、会计和出纳。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8.办公场所使用权材料

备注:支持受理电子文件或可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查询的证照(批文)不再收取

纸质材料。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9.验资报告

备注:正本原件 1份；开办资金中含固定资产的还须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原件

1份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10.授权委托书

备注:申报材料如果是法定代表人本人提交办理无需提交此项材料；支持受

理电子文件或可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查询的证照(批文)不再收取纸质材

料。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11.备案人员身份证件

备注:需提交所有理事、监事及以上职务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复印

在同一页纸上）。支持受理电子文件或可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查询的证照(批
文)不再收取纸质材料。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0份
业务主管单位



1.成立登记申请书

备注:需随附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成立的文件或执业许可证 要求:原
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2.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申请表

备注:必须内容完整、填写规范、印鉴齐全、字迹清晰。表格与福建省网上

办事大厅下载打印的内容须完全一致。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3.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表

备注:必须内容完整、填写规范、印鉴齐全、字迹清晰。表格与福建省网上

办事大厅下载打印的内容须完全一致。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4.理事会通过的章程

备注:有业务主管单位需业务主管单位盖章，直接登记的无需盖章 要求:原
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5.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表

备注:该材料已列入不再重复提交证照清单，申请人可不再提交纸质证照

（无法调用到电子证照的除外）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6.民办非企业单位理事监事备案表

备注: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填写。凡是电子证照库中有的材料，无需申

请人提供纸质材料（无法调用到电子证照的除外）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

数 1份

7.民办非企业单位负责人及工作人员情况表

备注:必须内容完整、填写规范、印鉴齐全、字迹清晰。表格与福建省网上

办事大厅下载打印的内容须完全一致，填报人数需包含理事会成员、监事会

成员、会计和出纳。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8.办公场所使用权材料

备注:支持受理电子文件或可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查询的证照(批文)不再收取

纸质材料。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9.验资报告

备注:正本原件 1份；开办资金中含固定资产的还须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原件

1份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10.授权委托书

备注:申报材料如果是法定代表人本人提交办理无需提交此项材料；支持受

理电子文件或可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查询的证照(批文)不再收取纸质材

料。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11.备案人员身份证件

备注:需提交所有理事、监事及以上职务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复印

在同一页纸上）。支持受理电子文件或可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查询的证照(批
文)不再收取纸质材料。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0份

材料说明

该事项已经实现全程网办。一、申请人通过网络提交时 1.证照类材料在电子

证照库可感知的提交电子证照，感知不到电子证照的原件扫描上传；2.提供的

原件内容齐全、字迹清晰、印鉴齐全并有序扫描形成 PDF 上传；3.提供的复印

件清晰，单位申请的加盖单位公章并有序扫描形成 PDF 上传；4.重复材料只需

提交一次；二、允许申请人线下到窗口提交办理时 1.证照类材料在电子证照

库可感知的不用提交，由受理人员在电子证照库中直接打印，感知不到电子证

照的原件核验，受理部门复印留档；2.提供的原件内容齐全、字迹清晰、印鉴

齐全；3.提供的复印件清晰、并提供原件进行核对，单位申请的加盖单位公

章；4.重复材料只需提交一次。

办理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一窗受理人员 当场

决定（含制证与送达） 决定 郑菁 当场

办公时间

和地址

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 :30-5 :30（法定节假日除外，服

务时间全年统一）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闽江大道 236-2 号仓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综

合审批 30-34 号窗口

乘车路线

公交车路线：;路线一:乘坐 79 路、121 路、43 路、313 路、152 路、167 路、

42 路、85 路、192 路、建新站下车步行 556 米到达。;路线二:乘坐 313 路、

152 路、地铁接驳 8号专线、167 路、121 路、85 路、200 路、79 路、43 路燎

原站下车步行 704 米到达。;路线三:乘坐 313 路、167 路、43 路、5路、地铁

接驳 8号专线、121 路金山体育场站下车步行 732 米到达。;路线四:乘坐 190

路、200 路、5路、地铁接驳 8号专线、79 路公交车到凤冈路站下车步行 112

米到达。



联系电话 0591-88366950

投诉电话 0591-12345;0591-88366961;0591-63117792

事项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型 即办件

办理条件

依据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第八条 申请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二）有规范的名

称、必要的组织机构； （三）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从业人员； （四）

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合法财产； （五）有必要的场所。民办非企业单位

的名称应当符合国务院民政部门的规定，不得冠以"中国"、"全国"、"中华"等
字样。 第十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章程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名称、住

所； （二）宗旨和业务范围； （三）组织管理制度； （四）法定代表人或

者负责人的产生、罢免的程序； （五）资产管理和使用的原则； （六）章

程的修改程序； （七）终止程序和终止后资产的处理； （八）需要由章程

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成立登记申请的全部

有效文件之日起６０日内作出准予登记或者不予登记的决定。 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登记管理机关不予登记，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一）有根据证明申

请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宗旨、业务范围不符合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

（二）在申请成立时弄虚作假的； （三）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

同或者相似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没有必要成立的； （四）拟任负责人正在或

者曾经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或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五）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情形的。 第十二条 准予登记的民办非

企业单位，由登记管理机关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名称、住所、宗旨和业务

范围、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开办资金、业务主管单位，并根据其依法承

担民事责任的不同方式，分别发给《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

《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伙）登记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登记证

书》。 依照法律、其他行政法规规定，经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审核或者登记，

已经取得相应的执业许可证书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应当简化登

记手续，凭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执业许可证明文件，发给相应的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证书。

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十条 设立慈善组织，应当向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

决定。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准予登记并向社会公告；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

的，不予登记并书面说明理由。本法公布前已经设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

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性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认定为慈善组

织，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决定。符合慈善组织条件

的，予以认定并向社会公告；不符合慈善组织条件的，不予认定并书面说明

理由。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登记或者认定期限的，报经国务院民政部门批

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六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十二条 具备法人条件，为公益目的



以捐助财产设立的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经依法登记成立，取得捐助法

人资格。依法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具备法人条件的，可以申请法人登记，

取得捐助法人资格。法律、行政法规对宗教活动场所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五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

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

理机关（以下简称登记管理机关）。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

有关行业、业务范围内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业务主管单位（以下简称业务主管

单位）。 法律、行政法规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监督管理另有规定的，依照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六条 登记管理机关负责同级业务主管单

位审查同意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

特殊环节 无

事项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 0次

窗口申请不提供


